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
（2026年）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
片

	生源地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专  业
	
	学历
	
	联系电话
	
	

	毕业去向
	
	

	联系地址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所获荣誉
（大学阶段起）
	


	主要事迹（以第一人称填写，800字以内）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此表正反面打印，市教委盖公章方有效，由学校存入本人档案。
	



















本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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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	
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表
填表说明
（此页不打印不提交）
请务必认真阅读，按要求填写，避免退回修改。

1.以上表格正反面打印，需在一张纸上，不可多页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表格样式务必保持原样，不修改，个人填写内容字体大小可调整。表格标题“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”为方正小标宋简体，请下载后确认再打印，不可更改为其他字体；（2026年）为楷体_GB2312，表格内字体为宋体，。
3.表格内信息需准确填写：
（1）“民族”：写全称，如汉族；
（2）“出生年月”：格式为****年*月，如2001年6月；
（3）“学历”：填写毕业当年学历，如本科、硕士或博士。
（4）“毕业去向”为：境内升学、境内就业、境外留学、自主创业，如以上4种外，其他一律填写“其他”，不可填写具体就业单位或者升学学校。
（5）“联系地址”：需要写详细地址，如北京市昌平区北农路2号华北电力大学。
（6）“主要事迹”：需500-800字，请务必认真填写。
4. 照片（一寸彩色证件照）可粘贴可彩印，不可黑白照片。
5.本人签名需学生自己手写签字，不可电子签名或者代签。
6.院系意见若同意需体现“同意”，另院系意见日期需晚于上方学生签字填表日期。
7.第一页下方的“注：此表正反面打印，市教委盖公章方有效，由学校存入本人档案。”：不可删除，也不可移动位置（不可转到第二页）。

